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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9277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商务部委托咨询服务机构承担编制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规

划基础研究工作的部内工作规则》的通知（商合字〔2007

〕22号）本部各直属单位，各商会、协会、学会： 《商务部

委托咨询服务机构承担编制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规划基础研究

工作的部内工作规则》业经部领导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照此执行。 特此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办公厅二○○七

年三月一日 附 件商务部委托咨询服务机构承担编制双边经贸

合作发展规划基础研究工作的部内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保证商

务部牵头编制的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规划的水平和质量，确保

根据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遴选出合格的咨询服务

机构完成上述规划的基础研究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规则。 第

二条 本规则所称的基础研究是指经国务院批准，由商务部牵

头编制的我与周边及发展中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规划的

基础研究工作。 第三条 商务部委托咨询服务机构承担基础研

究项目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制。合作司为项目执行单位，条法

司、财务司、地区司、驻部监察局为业务配合单位。 第四条 

承担商务部基础研究项目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委托咨询评估项目所属专业的甲级咨询资格，连

续5年年检合格； （二）近5年承担投资总额3000万以上项目

的评估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国别经济研究报告的任务不少

于10项； （三）具有经济领域5个学科以上的高级专业技术职



称的专职人员不少于20名； （四）注册资金不少于2000万元

（不含事业单位）。 第五条 合作司每两年通过商务部网站发

布信息公告，邀请咨询服务机构按照本规则第四条规定的条

件申请承担基础研究项目。 第六条 合作司组织部内有关司局

和专家，对符合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并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承担

基础研究项目的咨询服务机构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报部领导

批准后通过商务部网站等方式对外公布入选咨询服务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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